
大仁科技大學文書處理 Q&A 

問題 1.公文標示   

 說明： 

承辦人於辦理簽、令、函、書函、開會通知單、公告稿等應將簽辦情形例如「簽」、

「簽稿併陳」、「先簽後稿」或「以稿代簽」於「右上角」標示。一文多稿應於

「右上角」標示「簽及縞數」。例如：一文有 5 稿則於第 1 稿「右上角」標示「稿

1」；第 2 稿「右上角」標示「稿 2」依此類推。以上標示主要方便審核及長官

批示以免遺漏。  

  

問題 2.公文稿製作時注意事項  

 說明： 

1.      受文者為公務機關或各級學校者：請書寫受文機關全銜(勿簡稱)，以便發電子

文。 

2.      公文稿應確實標明決行層級，以利公文遞送速度及確定公文決行層級。 

3.              承辦人請繕打聯絡人、網址及電話，以方便聯絡。 

4.              承辦人欄簽名勿過於潦草或勿以私章代替「單位職名章」，方便辨識承辦人姓

名及單位。 

5.      公文稿如有會辦單位者，請於會辦單位欄標明（會辦單位如為行政單位，請以

一級單位名稱為會辦單位）。 

6.      94 年起啟用橫式公文書，數字用法有明確及嚴格規定，各承辦人應熟悉並遵

守「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並依「數字用法舉例一覽表」之規定使

用。（行政院 93 年 9 月 17 日院臺秘字第 0930089122 號函）  

7.      校發文公文受文單位請承辦人儘可能提供地址書寫於函稿上，以便正確快速寄

發公文。 

  

問題 3.上傳電子公文應注意事項  

 說明： 

1. 鑒於電子文之格式要求嚴格，各承辦人應依照公文函稿範例上之字體大小製作，請

勿任意變動，以提昇電子文遞送速度。  

2. 電子公文之附件電子檔請一併上傳公文管理系統以利電子發文作業。  

  

http://ccms.ntu.edu.tw/~fdhome/samples/font94/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tif
http://ccms.ntu.edu.tw/~fdhome/samples/font94/數字用法舉例一覽表.tif


問題 4.何謂「簽」、「先簽後稿」、「簽稿併陳」及「以稿代簽」  

說明： 

1.    「簽」係指依案情需要提出具體處理意見或解決問題之方案簽請核示。簽應依

「主旨」、「說明」、「擬辦」3 段式辦理。案情簡單之「簽」，可使用便箋，

不分段，以條列式簽擬。 

2.    「先簽後稿」指案情內容複雜，必須先行簽准後再辦稿之案件。 

3.    「簽稿併陳」指簽及稿二者均需經由首長核准始得發文，可簽與稿一併陳核。

有關單位來文必須「簽稿併陳」請於「左上角」自行書寫或另行刻製章戳加

蓋。 

4.    「以稿代簽」為一般案情簡單，或例行承轉之案件，可「以稿代簽」。 

  

問題 5.如何區分「先簽後稿」及「簽稿併陳」  

1.「先簽後稿」 

（1）制定、訂定、修正、廢止法令案件。 

（2）有關政策性或重大興革案件。 

（3）牽涉較廣，會商未獲結論案件。 

（4）擬提決策會議討論案件。 

（5）重要人事案件。 

（6）其他性質重要必須先行簽請核定案件。 

2.「簽稿併陳」 

（1）文稿內容須另為說明或對以往處理情形須酌加析述之案件。 

（2）依法准駁，但案情特殊須加說明之案件。 

（3）須限時辦發不及先行請示之案件。 

  

問題 6.承辦人員辦稿時，速別之使用  

說明： 

「速別」係指希望受文機關辦理之速別。應確實考量案件性質，填列「最速件」

或「速件」等，普通件得不必填列。公文辦理期限最速件為隨到隨辦。速別係指

要求對方處理時限，最速件公文辦理期限僅為一天，承辦人應謹慎選用。公文速

別中並無「特急件」種類，處理方式視同「最速件」。 

  



問題 7. 使用公文夾應注意事項  

文書之陳核、陳判過程中，可以使用公文夾顏色做為機關內部傳送速度之區分，

最速件用紅色、速件用藍色、普通件用白色、機密件用機密檔案專用信封。 

  

問題 8.發文附件及標示  

 說明： 

1.    承辦人請依規定備齊附件種類。附件以正本為限，如需附送副本收受機關或單

位，應在「副本」項內之機關或單位名稱右側註明「含附件」或「含○○附

件」或缺附件以免遺漏。 

2.    發文如有檢送附件，應於「附件」欄註明，其填寫方式應明確如：「申請書 1

份」或「如行文」。無檢送附件者附件欄應填寫「無」。 

3.    附件請檢點清楚，隨稿附送。 

  

問題 9.機密公文  

 說明： 

1. 機密公文等級之編列 

（1）本校為一般公務機關機密公文僅編列普通、密二級。 

（2）機密、極機密、絕對機密係屬國家機密等級請謹慎編列。（國家機密保護

法第 4 條） 

2. 機密公文之傳遞方式如下：  

（1）非由承辦人員傳遞時，應密封交遞。 

（2）傳送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交指定專責人員或承辦人員親自簽收。 

3. 解密條件 

（1）機密公文請填寫明確之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日期），請勿使用諸如開會

完畢後或評審會結束後等不明確日期。 

（2）機密公文及封套均應填寫解密條件。 

  

問題 10.公文無紙化  

 說明： 

承辦人發文各單位，應多利用網路以上網公告，少發紙本為原則。另本校現已著

手規劃「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未來將朝向公文無紙化的目標邁進。 



  

問題 11.公文歸檔  

 說明： 

1. 擬辦之公文如須存檔，請勿使用回收紙列印，以方便掃瞄及歸檔。  

2. 歸檔公文以原件為原則，有附件者，每 1 種以 1 份為限。  

  

問題 12.編寫頁碼  

 說明： 

歸檔案件屬紙本型式者，應由承辦人員逐件依下列原則編寫頁碼： 

（1）先編本文，續編附件。編寫位置於每頁「下方置中」。 

（2）依文件產生日期之先後順序，晚者在上，早者在下；簽稿併陳案件，以簽

在上，稿在下，依序編寫頁碼；文件係雙面書寫或列印者，亦同。 

（3）附件頁碼之編寫，除已編有頁碼或為書籍型式或難以隨文裝訂者外，應併

同其本文連續為之。 

  

問題 13.經辦公文時間流程掌控  

1. 承辦人對所經辦之公文，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之日止，應注意處理流程各階

段之查催，以免造成作業困擾與延誤。 

2. 經辦文件應依規定期限辦結，必須展期時，報請權責主管核准。 

  

備註：其他有關文書製作時應注意之「用字」與「用語」，請參閱秘書室網頁「公

文管理」中之文書處理手冊第三版（行政院頒訂）。 

 


